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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加强对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管理，提高工程造价咨询工

作质量，维护建设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

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

共和国境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，实施对工程造价咨询企

业的监督管理，应当遵守本办法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工程造

价咨询企业，是指接受委托，对建设项目投资、工程造价的

确定与控制提供专业咨询服务的企业。 第四条 工程造价咨询

企业应当依法取得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，并在其资质等级

许可的范围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。 第五条 工程造价咨询

企业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，应当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

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

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依法进行的工程造价咨询活

动。 第六条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工程造价咨询企业

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作。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主

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工作

。 有关专业部门负责对本专业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实施监督管

理。 第七条 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。 

鼓励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加入工程造价咨询行业组织。 第二章 

资质等级与标准 第八条 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等级分为甲级

、乙级。 第九条 甲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：（一

）已取得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满3年；（二）企业



出资人中，注册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60%

，且其出资额不低于企业注册资本总额的60%；（三）技术

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，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

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且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15年以上；

（四）专职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人员（以下简称专职专

业人员）不少于20人，其中，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类中级

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16人；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

证书的人员不少于10人，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

作的经历；（五）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且专

职专业人员符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（出资人除外）；（六

）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

为管理；（七）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100万元；（八）

企业近3年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

；（九）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，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10

平方米；（十）技术档案管理制度、质量控制制度、财务管

理制度齐全；（十一）企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

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；（十二）在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

日前3年内无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禁止的行为。 第十条 乙级工

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标准如下：（一）企业出资人中，注册

造价工程师人数不低于出资人总人数的60%，且其出资额不

低于注册资本总额的60%；（二）技术负责人已取得造价工

程师注册证书，并具有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

，且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10年以上；（三）专职专业人员

不少于12人，其中，具有工程或者工程经济类中级以上专业

技术职称的人员不少于8人；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的人员

不少于6人，其他人员具有从事工程造价专业工作的经历；（



四）企业与专职专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，且专职专业人员符

合国家规定的职业年龄（出资人除外）；（五）专职专业人

员人事档案关系由国家认可的人事代理机构代为管理；（六

）企业注册资本不少于人民币50万元；（七）具有固定的办

公场所，人均办公建筑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；（八）技术档

案管理制度、质量控制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齐全；（九）企

业为本单位专职专业人员办理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手续齐全

；（十）暂定期内工程造价咨询营业收入累计不低于人民

币50万元；（十一）申请核定资质等级之日前无本办法第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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